
100 年度執行保護候鳥工作查緝違法獵捕候鳥成果及紀事：

一、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偵查隊、森林暨自然保育警察隊及屏東林區管理

處恆春工作站於 100 年 9 月 7 日，聯合查獲違法捕捉紅尾伯勞案件。

（100 年 9 月 7 日，查獲被獵捕紅尾伯勞 1 隻，已死亡）

二、國家公園警察大隊墾丁警察隊於 100 年 9 月 21 日，查獲違法捕捉紅尾伯

勞案件。

（100 年 9 月 21 日，查獲被獵捕紅尾伯勞 3 隻，已死亡）

三、國家公園警察大隊墾丁警察隊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仁壽派出所聯合

於 100 年 9 月 22 日，查獲違法捕捉紅尾伯勞案件。

（100 年 9 月 22 日，查獲被獵捕紅尾伯勞 6 隻，已死亡）



四、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偵查隊於 100 年 9 月 23 日，查獲違法捕捉紅

尾伯勞案件。

五、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建民派出所於 100 年 9 月 24 日上午及下午，

查獲違法捕捉紅尾伯勞案件共 2 件。

六、國家公園警察大隊墾丁警察隊後壁湖小隊與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建民

派出所聯合於 100 年 9 月 25 日上午，查獲違法捕捉紅尾伯勞案件。

七、國家公園警察大隊墾丁警察隊後壁湖小隊與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建民

派出所於 100 年 9 月 30 日上午，再度聯合查獲違法捕捉紅尾伯勞案件。

八、100 年度恆春半島「護野鳥、反獵鷹」專案，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

局、內政部警政署森林暨自然保育警察隊及內政部警政署國家公園警察大隊

墾丁警察隊共同執行之聯合查緝勤務，於 100 年 10 月 3 日下午在恆春分

局滿州（永港）分駐所舉行勤前教育，正式展開護鷹勤務。

九、100 年 10 月 9 日查獲首宗違法獵捕灰面鵟鷹案件：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

分局（建民派出所及牡丹分駐所）、內政部警政署森林暨自然保育警察隊及

內政部警政署國家公園警察大隊墾丁警察隊於 100 年 10 月 9 日晚上，聯

合查獲 100 年度首宗違法獵捕灰面鵟鷹案件，查獲嫌疑人 1 人、被獵捕灰

面鵟鷹 12 隻（已死亡 7 隻及受傷 5 隻）及瓦斯槍 2 支（含金屬 BB 彈），

受傷之灰面鵟鷹於完成初步保定防護之後，送請獸醫師進行救治。

（查獲被獵捕灰面鵟鷹 12 隻，已死亡 7 隻及受傷 5 隻，起出瓦斯槍 2 支及金屬 BB 彈）

十、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偵杳隊及森林暨自然保育警察隊屏東分隊，於

100 年 10 月 12 日下午聯合查獲違法捕捉紅尾伯勞案件。


